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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本节考点： 

1、会计账务处理程序概述 

2、会计账务处理程序的应用 

3、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账务处理 

 

考点 1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概述 

（一）会计账务

处理程序的概念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也称会计核算组织程序或者会计核算形式，是指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计账务

处理程序的种类 

 

1.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是指对发生的经济业务，先根据原始凭证或

汇总原始凭 证填制记账凭证，再根据记账凭证登记总分类账的一种账务

处理程序。记账凭证账务处 理程序，适用于规模较小、经济业务量较少

的单位。 

 

2.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是指先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填

制记账凭 证，定期根据记账凭证分类编制汇总收款凭证、汇总付款凭证

和汇总转账凭证，再根据 汇总记账凭证登记总分类账的一种账务处理程

序。汇总记账凭证，是指对一段时间内同 类记账凭证进行定期汇总而编

制的记账凭证。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适合于规模 较大、经济业

务较多的单位。 

 

3.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又称记账凭证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是指

根据记账凭 证定期编制科目汇总表，再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分类账的

一种账务处理程序。科目汇 总表，又称记账凭证汇总表，是企业定期对

全部记账凭证进行汇总后，按照不同的会计 科目分别列示各账户借方发

生额和贷方发生额的一种汇总凭证。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 序，适用于

经济业务较多的单位。 

 

考点 2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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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一般步骤 

 

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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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一般步骤 

 

 

考点 3 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账务处理 

（一）会计信息

化概述 

 

会计信息化，是指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

会计核算， 以及利用上述技术手段将会计核算与其他经营管理活动有机

结合的过程。 

（二）信息化环

境下会计账务处

理的基本要求 

 

1.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保障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制度开展会

计核算，设定了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能够有效防止电

子会计凭证重复入账，并不得有违背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制度的功能设计。 

2.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的界面应当使用中文并且提供对中文处理的支

持，可以同时提供外国或者少数民族文字界面对照和处理支持。 

3.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提供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制度的会计科目

分类和编码功能。 

4.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提供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制度的会计凭

证、账簿和报表的显示和打印功能。 

5.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提供不可逆的记账功能，确保对同类已记账

凭证的连续 编号，不得提供对已记账凭证的删除和插入功能，不得提供

对已记账凭证日期、金额、 科目和操作人的修改功能。 

6.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具有符合国家统一标准的数据接口，满足外

部会计监督需要。 

7.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具有会计资料归档功能，提供导出会计档案

的接口，在第二章会计基础会计档案存储格式、元数据釆集、真实性与

完整性保障方面，符合国家有关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 

8.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应当记录生成用户操作日志，确保日志的安全、

完整，提供按操作人员、操作时间和操作内容查询日志的功能，并能以

简单易懂的形式输出。 

9.企业会计信息系统数据服务器的部署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数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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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部署在境外的，应当在境内保存会计资料备份，备份频率不得低于

每月一次。境内备份的会计 资料应当能够在境外服务器不能正常工作

时，独立满足企业开展会计工作的需要以及外部会计监督的需要。 

10.企业会计资料中对经济业务事项的描述应当使用中文，可以同时使用

外国或者 少数民族文字对照。 

11.企业应当建立电子会计资料备份管理制度，确保会计资料的安全、完

整和会计信息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 

12.企业电子会计档案的归档管理，应当符合《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

规规章的规定。 

13.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企业以及企业分支机构，应当为外部会计监督机

构及时查 询和调阅异地储存的会计资料提供必要条件。 

14.企业不得在非涉密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输涉及国家秘密、关系

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电子会计资料；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将电

子会计资料及其复印件携带、寄运或者传输至境外。 

 

 

 


